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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以上计算，除特别说明外，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

造成。

3.本次业绩补偿安排

（1）法院裁定批准公司《重整计划》中关于本次业绩补偿的内容

法院裁定批准的《重整计划》中关于本次业绩补偿的内容如下：根据《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

资产协议》及其补充协议的约定，因合润传媒未完成业绩承诺，王倩、王一飞、罗平、陈纪宁、牛林生、智

合联作为业绩承诺方应对公司履行业绩补偿义务；因幻想悦游未完成业绩承诺，宁波时义、宁波初动、

王玉辉、丁杰、陈嘉、林莹、徐沃坎、张飞雄作为业绩承诺方应对公司履行业绩补偿义务。

在法院裁定批准本重整计划后，前述业绩承诺方作为债权人取得的抵债股票中，根据《发行股份

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 及其补充协议的约定计算应补偿的股票数量应提存至管理人指定的证券

账户，抵债股票数量超过应补偿股票数量的部分应直接划转至相关业绩承诺方指定的证券账户。 本重

整计划执行完毕后，管理人将提存的股票划转至公司指定的证券账户，后续经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

审议相关业绩补偿方案后履行业绩补偿义务。 前述业绩承诺方取得的抵债股票数量如小于应补偿股

票数量的，相关业绩承诺方应附加目前所持有的股票经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相关业绩补偿方案

后履行业绩补偿义务。

（2）提存至管理人证券账户用于完成本次业绩补偿的股份情况

业绩承诺方 应补偿股数（股） 管理人提存股份（股） 提存股份缺口（股）

王玉辉 23,036,666 5,630,887 17,405,779

丁杰 4,180,280 4,180,281 -

宁波时义 3,800,226 3,800,226 -

宁波初动 1,900,136 1,900,136 -

陈嘉 1,460,433 1,460,433 -

林莹 1,043,166 1,043,166 -

徐沃坎 834,533 834,533 -

张飞雄 625,900 625,900 -

合计 36,881,340 19,475,562 17,405,779

（3）公司与业绩承诺方协商，就业绩补偿逾期履行的利息情况

经公司与业绩承诺方协商，因业绩承诺方未能按期履行业绩补偿义务，应支付逾期履行的利息，

为此补偿公司股份2,078,853股，补偿公司已分配的现金股利347,658.47元。

业绩承诺各方分担业绩补偿逾期履行利息的情况如下：

业绩承诺方 业绩补偿比例 逾期利息对应的补偿股份数量（股）

逾期利息对应的现金股利返还

金额（元）

王玉辉 62.460% 1,298,484 217,152.93

丁杰 11.334% 235,626 39,405.01

宁波时义 10.303% 214,203 35,822.47

宁波初动 5.152% 107,103 17,911.45

陈嘉 3.960% 82,319 13,766.63

林莹 2.829% 58,799 9,833.31

徐沃坎 2.263% 47,039 7,866.64

张飞雄 1.698% 35,279 5,899.98

合计 100.0000% 2,078,853 347,658.41

注：以上计算，除特别说明外，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

造成。

（4）本次业绩补偿的具体安排

根据《重整计划》《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及其补充协议、业绩补偿利息情况，本次

业绩补偿安排具体如下：

业绩承诺方 业绩补偿比例 补偿股份数量（股） 现金股利返还金额（元）

王玉辉 62.460% 23,036,666 3,852,553.36

丁杰 11.334% 4,180,280 699,092.18

宁波时义 10.303% 3,800,226 635,533.50

宁波初动 5.152% 1,900,136 317,770.56

陈嘉 3.960% 1,460,433 244,236.50

林莹 2.829% 1,043,166 174,454.64

徐沃坎 2.263% 834,533 139,563.71

张飞雄 1.698% 625,900 104,672.79

合计 100.0000% 36,881,340 6,167,877.24

注：以上计算，除特别说明外，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

造成。

本次业绩承诺补偿方案中涉及的补偿股份， 由公司重整管理人从业绩承诺方作为公司债权人取

得的抵债股票中直接扣除，划转至公司指定的证券账户并注销。 业绩承诺方作为公司债权人取得的抵

债股票不足以覆盖补偿股份的部分，由公司以1元总价回购并予以注销。

现金股利返还部分由业绩承诺方划转至上市公司指定账户。

关于本次幻想悦游业绩补偿的业绩承诺方除王玉辉之外， 其他业绩承诺方作为公司债权人取得的抵

债股票被提存至管理人证券账户的部分，均可以覆盖其应补偿的股份。 业绩承诺方王玉辉持有公司股

份存在被质押、冻结及轮候冻结等权利受限情况，且其作为公司债权人取得的抵债股票被提存至管理

人证券账户的5,630,887股，因借贷纠纷，已被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向公司管理人发送协助执行通

知书，要求将此部分股票划转给其债权人，用于清偿债务。 业绩承诺方王玉辉后续业绩补偿执行情况

尚具有不确定性，以最终执行情况为准。

（二）合润传媒业绩承诺完成情况、补偿方式及本次业绩补偿安排

1.业绩承诺完成情况

根据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大连天神娱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资产

重组购买资产2016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专项审核报告（2）》、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出具的《关于大连天神娱乐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购买资产2017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

专项审核报告》和《关于大连天神娱乐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购买资产2018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

况的专项审核报告》，合润传媒未完成2016年度、2018年度承诺利润及业绩承诺期累计承诺利润总和。

具体情况如下：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合计

承诺利润（元） 55,000,000.00 68,750,000.00 85,940,000.00 209,690,000.00

实际完成利润（元） 53,060,650.20 69,843,950.42 55,315,441.36 178,220,041.98

完成比例 96.47% 101.59% 64.37% 84.99%

2.补偿的具体方式

（1）业绩补偿金额

根据《合润传媒收购协议》，合润传媒业绩承诺方应向上市公司支付补偿金额共计人民币111,358,

237.64元。

即：（截至当期期末累积承诺扣非净利润数209,690,000.00元－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实现扣非净利润

数178,220,041.98元）÷三年累积承诺扣非净利润总209,690,000.00元和×742,000,000元一已支付补偿0

元=当期应补偿金额111,358,237.64元。

（2）业绩补偿方式

合润传媒业绩承诺方承诺：先以其各自在本次交易中取得但尚未出售的对价股份进行补偿，仍不

足补偿的部分由其以现金补偿。

业绩承诺方应向上市公司进行补偿的股份及应返还的现金情况如下：

1）根据《合润传媒收购协议》，合润传媒业绩承诺方应向上市公司进行补偿股份4,414,598股。

即： 当年应补偿金额111,358,237.64元/对价股份的发行价格70.63元=当年应补偿股份数量1,576,

642股。

公司在承诺期内实施转增或股票股利分配等除权除息事项的，则补偿股份数量相应调整为：当年

应补偿股份数1,576,642股×（1＋转增或送股等除权除息比例1.8）=补偿股份数量（调整后）4,414,598

股。

2） 根据 《合润传媒收购协议》， 合润传媒业绩承诺方应返还补偿股份数已分配的现金股利738,

278.47元。

即：截至补偿前每股已获得的现金股利0.1672元（考虑了公司2017年及2018年现金股利分配情况）

×当年应补偿股份数量4,414,598股=返还金额738,278.47元。

公司于2017年5月12日实施了2016年度权益分派：以公司总股本321,656,217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

每10股派发4.1226元人民币现金；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18股。 公司于2018年7月2

日实施了2017年度权益分派：以公司总股本936,846,9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0.2元人民币

现金。

3）业绩承诺各方分担业绩补偿的情况

业绩承诺方 业绩补偿比例 补偿股份数量（股） 现金股利返还金额（元）

王倩 65.6663% 2,898,902 484,799.92

王一飞 24.9430% 1,101,132 184,148.66

智合联 7.2503% 320,070 53,527.14

罗平 0.9266% 40,905 6,840.77

陈纪宁 0.6836% 30,178 5,046.84

牛林生 0.5303% 23,411 3,915.13

合计 100.0000% 4,414,598 738,278.47

注：以上计算，除特别说明外，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

造成。

3.本次业绩补偿安排

（1）法院裁定批准公司《重整计划》中关于本次业绩补偿的内容

人民法院裁定批准的《重整计划》中关于本次业绩补偿的内容如下：根据《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

购买资产协议》及其补充协议的约定，因合润传媒未完成业绩承诺，王倩、王一飞、罗平、陈纪宁、牛林

生、智合联作为业绩承诺方应对公司履行业绩补偿义务；因幻想悦游未完成业绩承诺，宁波时义、宁波

初动、王玉辉、丁杰、陈嘉、林莹、徐沃坎、张飞雄作为业绩承诺方应对公司履行业绩补偿义务。

在法院裁定批准本重整计划后，前述业绩承诺方作为债权人取得的抵债股票中，根据《发行股份

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 及其补充协议的约定计算应补偿的股票数量应提存至管理人指定的证券

账户，抵债股票数量超过应补偿股票数量的部分应直接划转至相关业绩承诺方指定的证券账户。 本重

整计划执行完毕后，管理人将提存的股票划转至公司指定的证券账户，后续经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

审议相关业绩补偿方案后履行业绩补偿义务。 前述业绩承诺方取得的抵债股票数量如小于应补偿股

票数量的，相关业绩承诺方应附加目前所持有的股票经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相关业绩补偿方案

后履行业绩补偿义务。

（2）提存至管理人证券账户用于完成本次业绩补偿的股份情况

业绩承诺方 应补偿股数（股） 管理人提存股份（股） 提存股份缺口（股）

王倩 3,075,457 3,075,457 0

王一飞 1,168,196 777,090 391,106

智合联 339,564 0 339,564

罗平 43,396 43,396 0

陈纪宁 32,016 32,016 0

牛林生 24,837 24,837 0

合计 4,683,465 3,952,796 730,669

（3）公司与业绩承诺方协商，就业绩补偿逾期履行的利息情况

经公司与业绩承诺方协商，因业绩承诺方未能按期履行业绩补偿义务，应支付逾期履行的利息，

为此补偿公司股份268,868股，补偿公司已分配的现金股利44,964.19元。

业绩承诺各方分担业绩补偿逾期履行利息的情况如下：

业绩承诺方 业绩补偿比例 逾期利息对应的补偿股份数量（股）

逾期利息对应的现金股利返

还金额（元）

王倩 65.6663% 176,555 29,526.31

王一飞 24.9430% 67,064 11,215.41

智合联 7.2503% 19,494 3,260.02

罗平 0.9266% 2,491 416.63

陈纪宁 0.6836% 1,838 307.37

牛林生 0.5303% 1,426 238.45

合计 100.0000% 268,868 44,964.19

注：以上计算，除特别说明外，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

造成。

（4）本次业绩补偿的具体安排

根据《重整计划》《合润传媒收购协议》、业绩补偿利息情况，本次业绩补偿安排具体如下：

业绩承诺方 业绩补偿比例 补偿股份数量（股） 现金股利返还金额（元）

王倩 65.6663% 3,075,457 514,326.23

王一飞 24.9430% 1,168,196 195,364.08

智合联 7.2503% 339,564 56,787.17

罗平 0.9266% 43,396 7,257.40

陈纪宁 0.6836% 32,016 5,354.22

牛林生 0.5303% 24,837 4,153.58

合计 100.0000% 4,683,465 783,242.66

注：以上计算，除特别说明外，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

造成。

本次业绩承诺补偿方案中涉及的补偿股份， 由公司重整管理人从业绩承诺方作为公司债权人取

得的抵债股票中直接扣除，划转至公司指定的证券账户并注销。 业绩承诺方作为公司债权人取得的抵

债股票不足以覆盖补偿股份的部分，由公司以1元总价回购并予以注销。

现金股利返还部分由业绩承诺方划转至上市公司指定账户。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本次回购注销的股票数量和价格符合天神娱乐与业绩承诺方签订的相关协

议的约定。

四、结论性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本次回购注销的股票数量和价格符合天神娱乐与业绩承诺方签署的相

关协议约定；本次回购注销尚需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

北京市京都（大连）律师事务所（盖章）

负责人： 经办律师：

华 洋 高文晓

�孙小雲

2021年7月26日

大连天神娱乐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九次

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以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我们作为大连天神娱乐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的独立董事，对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的相关事项发表独立

意见如下：

一、独立董事对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标的资产未完成业绩承诺具体补偿方式的独立意见

我们认为：公司董事会对本次《关于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标的资产未完成业绩承诺具体补偿方式的

议案》的审议及表决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0年修订）》等有关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业绩承诺方履行业绩补偿的方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不

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独立董事对关于补选公司非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公司本次非独立董事候选人殷哲先生的提名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公司章程》的规定；被提

名人的任职资格符合担任上市公司非独立董事的条件，能够胜任所聘岗位的职责要求。 我们同意本次

提名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独立董事签名：

王子阳 刘红霞

付 强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大连天神娱乐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标的资产

未完成业绩承诺具体补偿方式

的核查意见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 或“本独立财务顾问” ）作为大连天神娱乐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神娱乐” 、“上市公司” 或“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的独立财务顾问，根据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和要求，对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标的资产未完成业

绩承诺具体补偿方式的相关情况进行了核查，并发表意见如下：

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基本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6〕3080号《关于核准大连天神娱乐股份有限公司向

王玉辉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核准公司向10名北京幻想悦游网络科技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幻想悦游” ）股东、11名北京合润德堂文化传媒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合润传媒” ）

股东合计发行29,569,706股股份购买相关资产，并非公开发行不超过31,936,371股新股募集本次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的配套资金。

2017年2月，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标的资产幻想悦游93.5417%股权、合润传媒96.36%股权已过户至

公司名下，幻想悦游、合润传媒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领取了变更后的营业执照。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于2017年3月20日出具的《股份登记申请受理确

认书》，公司已办理完毕新增股份29,569,706股的登记手续。新增股份已于2017年4月18日在深圳证券交

易所上市。

二、业绩承诺及补偿的约定情况

（一）幻想悦游业绩承诺及补偿的约定情况

1、业绩承诺情况

幻想悦游原股东王玉辉、丁杰、陈嘉、林莹、徐沃坎、张飞雄、德清时义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已

更名为：宁波时义股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宁波时义” ）、德清初动信息科技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已更名为：宁波初动股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宁波初动” ）（以

下统称“幻想悦游业绩承诺方” ）共同承诺：幻想悦游2016年、2017年及2018年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净利润不低于25,000万元、32,500万元、40,625万元，三年累计不少于98,125万元。

2、业绩补偿

如果幻想悦游在2016年、2017年和2018年实际实现的累积净利润未达到98,125万元，则幻想悦游业

绩承诺方应向公司支付补偿。 当年的补偿金额按照如下方式计算：

当期应补偿金额=(截至当期期末累积承诺扣非净利润数－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实现扣非净利润数)

÷三年累积承诺扣非净利润总和×341,651.71万元－已补偿现金金额－（已补偿股份数额 （如有）×

发行价格）。

上述应补偿金额少于或等于0时，按0取值，即已经补偿的金额不冲回。

如幻想悦游业绩承诺方当年度需向公司承担补偿义务的，则其应以其各自在本次交易取得、但尚

未出售的对价股份进行补偿，具体补偿方式如下：

应补偿的股份数量=补偿义务人当期应补偿额度/本次交易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 公司将以总价

人民币1元的价格定向回购业绩承诺方所持有的应补偿的公司股份数量（含该应补偿股份之上基于派

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新增股份或利益），并按照相关法律规定予以注销。

在利润补偿期间内实施现金分配，现金分配的部分应返还给公司，计算公式为：返还金额=每股已

分配现金股利×应回购注销或无偿划转的股份数量。

每年的应补偿金额在幻想悦游业绩承诺方之间按照各自转让的幻想悦游出资额占幻想悦游业绩

承诺方合计转让的幻想悦游出资额的比例进行分担。 具体补偿比例如下：

序号 业绩承诺方名称 在幻想悦游原持股比例 业绩补偿比例

1 王玉辉 50.5158% 62.460%

2 丁杰 9.1667% 11.334%

3 宁波时义 8.3333% 10.303%

4 宁波初动 4.1667% 5.152%

5 陈嘉 3.2025% 3.960%

6 林莹 2.2875% 2.829%

7 徐沃坎 1.8300% 2.263%

8 张飞雄 1.3725% 1.698%

合计 80.8750% 100.0000%

（二）合润传媒业绩承诺及补偿的约定情况

1、业绩承诺情况

合润传媒原股东王倩、王一飞、北京智合联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智合联” ）、罗平、陈纪

宁、牛林生（以下统称“合润传媒业绩承诺方” ）承诺：合润传媒2016年、2017年及2018年经审计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不低于5,500万元、6,875万元和8,594万元，2016-2018年经审计的扣非净利润

累加不少于20,969万元。

2、业绩补偿

如合润传媒在承诺期限内未能实现业绩承诺的，则合润传媒业绩承诺方应向公司支付补偿。 当期

应补偿金额=（截至当期期末累积承诺扣非净利润数－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实现扣非净利润数）÷三年

累积承诺扣非净利润总和×74,200万元一已支付补偿。

上述应补偿金额少于或等于0时，按0取值，即已经补偿的金额不冲回。

如合润传媒业绩承诺方当年度需向公司承担补偿义务的， 则其应先以其各自在本次交易中取得

但尚未出售的对价股份进行补偿，仍不足补偿的部分由其以现金补偿。 具体补偿方式如下：

（1）当年应补偿股份数量的计算公式为：当年应补偿股份数量=当年应补偿金额/对价股份的发

行价格

（2）公司在承诺期内实施转增或股票股利分配等除权除息事项的，则补偿股份数量相应调整为：

补偿股份数量（调整后）=当年应补偿股份数×（1＋转增或送股等除权除息比例）。

（3）公司就补偿股份数已分配的现金股利应作相应返还，计算公式为：返还金额=截至补偿前每

股已获得的现金股利×当年应补偿股份数量。

（4）以上所补偿的股份由公司以1元总价回购并予以注销。

每年的应补偿金额在合润传媒业绩承诺方之间按照各自转让的合润传媒出资额占合润传媒业绩

承诺方合计转让的合润传媒出资额的比例进行分担。 具体补偿比例如下：

序号 业绩承诺方名称 在合润传媒原持股比例 业绩补偿比例

1 王倩 31.6998% 65.6663%

2 王一飞 12.0410% 24.9430%

3 智合联 3.5000% 7.2503%

4 罗平 0.4473% 0.9266%

5 陈纪宁 0.3300% 0.6836%

6 牛林生 0.2560% 0.5303%

合计 48.2741% 100.0000%

三、业绩承诺完成情况、补偿方式及本次业绩补偿安排

（一）幻想悦游业绩承诺完成情况、补偿方式及本次业绩补偿安排

1、业绩承诺完成情况

根据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大连天神娱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资产

重组购买资产2016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专项审核报告（2）》、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出具的《关于大连天神娱乐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购买资产2017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

专项审核报告》和《关于大连天神娱乐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购买资产2018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

况的专项审核报告》，幻想悦游未完成2018年度承诺利润及业绩承诺期累计业绩承诺。 具体情况如下：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合计

业绩承诺（元） 250,000,000.00 325,000,000.00 406,250,000.00 981,250,000.00

实际完成（元） 256,510,216.94 331,631,488.17 140,970,740.32 729,112,445.43

完成比例 102.60% 102.04% 34.70% 74.30%

2、补偿的具体方式

（1）业绩补偿金额

根据《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业绩承诺方应向上市公司支付补偿金额共计人民币

877,892,743.27元。

即：（截至当期期末累积承诺扣非净利润数981,250,000.00元－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实现扣非净利润

数729,112,445.43元）÷三年累积承诺扣非净利润总和981,250,000.00元×3,416,517,050.80元－已补偿0

元=877,892,743.27元。

（2）业绩补偿方式

幻想悦游业绩承诺方承诺：先以其各自在本次交易中取得但尚未出售的对价股份进行补偿，仍不

足补偿的部分由其以现金补偿。

业绩承诺方应向上市公司进行补偿的股份及应返还的现金情况如下：

1）根据《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业绩承诺方应向上市公司进行补偿股份34,802,487

股。

即：应补偿金额877,892,743.27元÷对价股份的发行价格70.63元=应补偿股份数量12,429,460股。

公司在承诺期内实施转增或股票股利分配等除权除息事项的，则补偿股份数量相应调整为：当年

应补偿股份数12,429,460股×（1＋转增或送股等除权除息比例1.8）=补偿股份数量 （调整后）34,802,

487股。

2）根据《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业绩承诺方应返还补偿股份数已分配的现金股利5,

820,218.83元。

即：截至补偿前每股已获得的现金股利0.1672元（考虑了公司2017年及2018年现金股利分配情况）

×当年应补偿股份数量34,802,487股=返还金额5,820,218.83元。

公司于2017年5月12日实施了2016年度权益分派：以公司总股本321,656,217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

每10股派发4.1226元人民币现金；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18股。 公司于2018年7月2

日实施了2017年度权益分派：以公司总股本936,846,9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0.2元人民币

现金。

3）业绩承诺各方分担业绩补偿的情况

业绩承诺方 业绩补偿比例 补偿股份数量（股） 现金股利返还金额（元）

王玉辉 62.460% 21,738,182 3,635,400.44

丁杰 11.334% 3,944,655 659,687.17

宁波时义 10.303% 3,586,022 599,711.03

宁波初动 5.152% 1,793,033 299,859.11

陈嘉 3.960% 1,378,114 230,469.87

林莹 2.829% 984,367 164,621.34

徐沃坎 2.263% 787,494 131,697.07

张飞雄 1.698% 590,620 98,772.80

合计 100.0000% 34,802,487 5,820,218.83

注：以上计算，除特别说明外，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

造成。

3、本次业绩补偿安排

（1）法院裁定批准公司《重整计划》中关于本次业绩补偿的内容

公司在完成司法重整前，尚未完全支付对幻想悦游、合润传媒原股东收购股权的对价款，2020年该

部分债务参与了公司司法重整。 2020年12月9日，公司收到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送达的《民事裁

定书》，裁定《大连天神娱乐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以下简称“《重整计划》” ）执行完毕，法院裁

定批准《重整计划》中关于本次业绩补偿的内容如下：

根据《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及其补充协议的约定，因合润传媒未完成业绩承诺，

王倩、王一飞、罗平、陈纪宁、牛林生、智合联作为业绩承诺方应对公司履行业绩补偿义务；因幻想悦游

未完成业绩承诺，宁波时义、宁波初动、王玉辉、丁杰、陈嘉、林莹、徐沃坎、张飞雄作为业绩承诺方应对

公司履行业绩补偿义务。

在法院裁定批准本重整计划后，前述业绩承诺方作为债权人取得的抵债股票中，根据《发行股份

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 及其补充协议的约定计算应补偿的股票数量应提存至管理人指定的证券

账户，抵债股票数量超过应补偿股票数量的部分应直接划转至相关业绩承诺方指定的证券账户。 本重

整计划执行完毕后，管理人将提存的股票划转至公司指定的证券账户，后续经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

审议相关业绩补偿方案后履行业绩补偿义务。 前述业绩承诺方取得的抵债股票数量如小于应补偿股

票数量的，相关业绩承诺方应附加目前所持有的股票经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相关业绩补偿方案

后履行业绩补偿义务。

（2）提存至管理人证券账户用于完成本次业绩补偿的股份情况

业绩承诺方 应补偿股数（股） 管理人提存股份（股） 提存股份缺口（股）

王玉辉 23,036,666 5,630,887 17,405,779

丁杰 4,180,280 4,180,281 -

宁波时义 3,800,226 3,800,226 -

宁波初动 1,900,136 1,900,136 -

陈嘉 1,460,433 1,460,433 -

林莹 1,043,166 1,043,166 -

徐沃坎 834,533 834,533 -

张飞雄 625,900 625,900 -

合计 36,881,340 19,475,562 17,405,779

（3）公司与业绩承诺方协商，就业绩补偿逾期履行的利息情况

经公司与业绩承诺方协商，因业绩承诺方未能按期履行业绩补偿义务，应支付逾期履行的利息，

为此补偿公司股份2,078,853股，补偿公司已分配的现金股利347,658.41元。

业绩承诺各方分担业绩补偿逾期履行利息的情况如下：

业绩承诺方 业绩补偿比例

逾期利息对应的补偿股份数量

（股）

逾期利息对应的现金股利返还金额

（元）

王玉辉 62.460% 1,298,484 217,152.93

丁杰 11.334% 235,626 39,405.01

宁波时义 10.303% 214,203 35,822.47

宁波初动 5.152% 107,103 17,911.45

陈嘉 3.960% 82,319 13,766.63

林莹 2.829% 58,799 9,833.31

徐沃坎 2.263% 47,039 7,866.64

张飞雄 1.698% 35,279 5,899.98

合计 100.0000% 2,078,853 347,658.41

注：以上计算，除特别说明外，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

造成。

（4）本次业绩补偿的具体安排

根据《重整计划》、《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及其补充协议、业绩补偿利息情况，本次

业绩补偿安排具体如下：

业绩承诺方 业绩补偿比例 补偿股份数量（股） 现金股利返还金额（元）

王玉辉 62.460% 23,036,666 3,852,553.36

丁杰 11.334% 4,180,280 699,092.18

宁波时义 10.303% 3,800,226 635,533.50

宁波初动 5.152% 1,900,136 317,770.56

陈嘉 3.960% 1,460,433 244,236.50

林莹 2.829% 1,043,166 174,454.64

徐沃坎 2.263% 834,533 139,563.71

张飞雄 1.698% 625,900 104,672.79

合计 100.0000% 36,881,340 6,167,877.24

注：以上计算，除特别说明外，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

造成。

本次业绩承诺补偿方案中涉及的补偿股份， 由公司重整管理人从业绩承诺方作为公司债权人取

得的抵债股票中直接扣除，划转至公司指定的证券账户并注销。 业绩承诺方作为公司债权人取得的抵

债股票不足以覆盖补偿股份的部分，由公司以1元总价回购并予以注销。

现金股利返还部分由业绩承诺方划转至上市公司指定账户。

关于本次幻想悦游业绩补偿的业绩承诺方除王玉辉之外， 其他业绩承诺方作为公司债权人取得

的抵债股票被提存至管理人证券账户的部分，均可以覆盖其应补偿的股份。 业绩承诺方王玉辉持有公

司股份存在被质押、冻结及轮候冻结等权利受限情况，且其作为公司债权人取得的抵债股票被提存至

管理人证券账户的5,630,887股，因借贷纠纷，已被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向公司管理人发送协助执

行通知书，要求将此部分股票划转给其债权人，用于清偿债务。 业绩承诺方王玉辉后续业绩补偿执行

情况尚具有不确定性，以最终执行情况为准。

（二）合润传媒业绩承诺完成情况、补偿方式及本次业绩补偿安排

1、业绩承诺完成情况

根据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大连天神娱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资产

重组购买资产2016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专项审核报告（2）》、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出具的《关于大连天神娱乐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购买资产2017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

专项审核报告》和《关于大连天神娱乐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购买资产2018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

况的专项审核报告》，合润传媒未完成2016年度、2018年度承诺利润及业绩承诺期累计业绩承诺。 具体

情况如下：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合计

业绩承诺（元） 55,000,000.00 68,750,000.00 85,940,000.00 209,690,000.00

实际完成（元） 53,060,650.20 69,843,950.42 55,315,441.36 178,220,041.98

完成比例 96.47% 101.59% 64.37% 84.99%

2、补偿的具体方式

（1）业绩补偿金额

根据《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业绩承诺方应向上市公司支付补偿金额共计人民币

111,358,237.64元。

即：（截至当期期末累积承诺扣非净利润数209,690,000.00元－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实现扣非净利润

数178,220,041.98元）÷三年累积承诺扣非净利润总209,690,000.00元和×742,000,000元一已支付补偿0

元=当期应补偿金额111,358,237.64元。

（2）业绩补偿方式

合润传媒业绩承诺方承诺：先以其各自在本次交易中取得但尚未出售的对价股份进行补偿，仍不

足补偿的部分由其以现金补偿。

业绩承诺方应向上市公司进行补偿的股份及应返还的现金情况如下：

1）根据《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业绩承诺方应向上市公司进行补偿股份4,414,598

股。

即： 当年应补偿金额111,358,237.64元/对价股份的发行价格70.63元=当年应补偿股份数量1,576,

642股。

公司在承诺期内实施转增或股票股利分配等除权除息事项的，则补偿股份数量相应调整为：当年

应补偿股份数1,576,642股×（1＋转增或送股等除权除息比例1.8）=补偿股份数量 （调整后）4,414,598

股。

2）根据《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业绩承诺方应返还补偿股份数已分配的现金股利

738,278.45元。

即：截至补偿前每股已获得的现金股利0.1672元（考虑了公司2017年及2018年现金股利分配情况）

×当年应补偿股份数量4,414,598股=返还金额738,278.47元。

公司于2017年5月12日实施了2016年度权益分派：以公司总股本321,656,217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

每10股派发4.1226元人民币现金；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18股。 公司于2018年7月2

日实施了2017年度权益分派：以公司总股本936,846,9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0.2元人民币

现金。

3）业绩承诺各方分担业绩补偿的情况

业绩承诺方 业绩补偿比例 补偿股份数量（股） 现金股利返还金额（元）

王倩 65.6663% 2,898,902 484,799.92

王一飞 24.9430% 1,101,132 184,148.66

智合联 7.2503% 320,070 53,527.14

罗平 0.9266% 40,905 6,840.77

陈纪宁 0.6836% 30,178 5,046.84

牛林生 0.5303% 23,411 3,915.13

合计 100.0000% 4,414,598 738,278.47

注：以上计算，除特别说明外，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

造成。

3、本次业绩补偿安排

（1）法院裁定批准公司《重整计划》中关于本次业绩补偿的内容

法院裁定批准公司《重整计划》中关于本次业绩补偿的内容详见本核查意见“三、业绩承诺完成

情况、补偿方式及本次业绩补偿安排” 之“（一）幻想悦游业绩承诺完成情况、补偿方式及本次业绩补

偿安排” 之“3、本次业绩补偿安排” 之“（1）法院裁定批准公司《重整计划》中关于本次业绩补偿的内

容” 所述。

（2）提存至管理人证券账户用于完成本次业绩补偿的股份情况

业绩承诺方 应补偿股数（股） 管理人提存股份（股） 提存股份缺口（股）

王倩 3,075,457 3,075,457 0

王一飞 1,168,196 777,090 391,106

智合联 339,564 0 339,564

罗平 43,396 43,396 0

陈纪宁 32,016 32,016 0

牛林生 24,837 24,837 0

合计 4,683,465 3,952,796 730,669

（3）公司与业绩承诺方协商，就业绩补偿逾期履行的利息情况

经公司与业绩承诺方协商，因业绩承诺方未能按期履行业绩补偿义务，应支付逾期履行的利息，为

此补偿公司股份268,868股，补偿公司已分配的现金股利44,964.19元。

业绩承诺各方分担业绩补偿逾期履行利息的情况如下：

业绩承诺方 业绩补偿比例

逾期利息对应的补偿股份数量

（股）

逾期利息对应的现金股利返还金额

（元）

王倩 65.6663% 176,555 29,526.31

王一飞 24.9430% 67,064 11,215.41

智合联 7.2503% 19,494 3,260.02

罗平 0.9266% 2,491 416.63

陈纪宁 0.6836% 1,838 307.37

牛林生 0.5303% 1,426 238.45

合计 100.0000% 268,868 44,964.19

注：以上计算，除特别说明外，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4）本次业绩补偿的具体安排

根据《重整计划》、《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业绩补偿利息情况，本次业绩补偿安排

具体如下：

业绩承诺方 业绩补偿比例 补偿股份数量（股） 现金股利返还金额（元）

王倩 65.6663% 3,075,457 514,326.23

王一飞 24.9430% 1,168,196 195,364.08

智合联 7.2503% 339,564 56,787.17

罗平 0.9266% 43,396 7,257.40

陈纪宁 0.6836% 32,016 5,354.22

牛林生 0.5303% 24,837 4,153.58

合计 100.0000% 4,683,465 783,242.66

注：以上计算，除特别说明外，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

造成。

本次业绩承诺补偿方案中涉及的补偿股份， 由公司重整管理人从业绩承诺方作为公司债权人取

得的抵债股票中直接扣除，划转至公司指定的证券账户并注销。 业绩承诺方作为公司债权人取得的抵

债股票不足以覆盖补偿股份的部分，由公司以1元总价回购并予以注销。

现金股利返还部分由业绩承诺方划转至上市公司指定账户。

四、其他事项

本次业绩补偿全部回购注销实施完毕后，公司的总股本将减少41,564,805股，鉴于业绩补偿实施过

程中存在的不确定性，具体补偿股份数量以实际情况为准。 同时，公司需要履行减资手续，并进行相应

的《公司章程》修订及工商变更登记。 本次业绩补偿方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和表决。

五、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

截至本核查意见签署之日天神娱乐已履行的关于收购股权业绩承诺未达成所采取的补偿方案的

决议程序合法合规， 中信建投对天神娱乐重大资产重组标的资产未完成业绩承诺具体补偿方式无异

议。

独立财务顾问主办人：

董军峰 张 铁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7月27日

证券代码：000009� � � �证券简称：中国宝安 公告编号：2021-050

中国宝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计划的预披露公告

股东深圳市宝安区投资管理集团有限公司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

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

致。

特别提示：

1、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中国宝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

“中国宝安” ）股东深圳市宝安区投资管理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投公

司” ）持有本公司股份142,235,984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5.51%。

2、 公司于2021年7月27日收到宝投公司 《关于拟实施减持中国宝安

（000009）股份计划的告知函》，宝投公司计划在本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

后的3个月内，以集中竞价方式减持本公司股份不超过25,792,100股（占公司总

股本1� %）。

一、股东的基本情况

1、股东的名称：深圳市宝安区投资管理集团有限公司

2、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宝投公司持有中国宝安142,235,984股，占中国宝安

总股本5.51%。 该等股份全部为流通股，无限售股份。

二、本次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1、本次拟减持的原因：经营发展资金需求

2、股份来源：系在中国宝安首次公开发行A股股票前获得的股份

3、拟减持数量、比例、方式：不超过25,792,100股，占中国宝安总股本1%，采

取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若减持期间中国宝安有分红、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

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则减持数量将相应进行调整。

4、减持期间：本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

5、价格区间：根据减持时的市场价格确定。

三、其他相关情况说明

1、宝投公司无应履行的承诺。

2、本减持计划实施期间，宝投公司将严格遵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关于股份限制转让的规

定。 本减持计划实施完毕后，宝投公司将不再是中国宝安持股5%以上的股东。

3、宝投公司将根据未来市场、股价等情况决定是否实施本减持计划，本减

持计划实施尚存在不确定性。

四、备查文件

宝投公司出具的 《关于拟实施减持中国宝安 （000009） 股份计划的告知

函》。

特此公告

中国宝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局

二〇二一年七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300846� � � �证券简称：首都在线 公告编号：2021-088

北京首都在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提前归还部分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募集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北京首都在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首都在线” 或“公司” ） 于

2021�年3月8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 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

公司在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以下简称“募投项目” ）建设的资金需求及募

投项目正常进行的前提下，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3,000万元人民币暂时补充公

司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个月，到期归还至

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3月8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创业

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发布的《关于使用

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在使用此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期间，公司严格遵守《深圳

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指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

要求》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使用此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

充的流动资金全部用于与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没有通过直接或间接的安

排用于新股配售、申购，或用于股票及其衍生品种、可转换公司债券等的交易。

2021年7月27日， 公司将上述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募集资金1,000

万元提前归还至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并将上述募集资金的归还情况告知公

司保荐机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保荐代表人。 此次归还的募集资金使用期

限未超过12个月。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公司共归还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募集资金人民

币1,000万元， 剩余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募集资金将在到期前足额归还，届

时公司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北京首都在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7月28日

证券代码：002911� � � �证券简称：佛燃能源 公告编号：2021-068

佛燃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度第二期超短期融资券发行情况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佛燃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4月14日召开的第四

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2020年5月8日召开的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了

《关于申请发行债务融资工具的议案》，同意公司向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以

下简称“交易商协会” ）申请注册发行不超过人民币30亿元（含30亿元）的债务融资

工具。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0年4月15日和2020年5月9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

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上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0-020）、《关于

申请发行债务融资工具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33）和《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决

议公告》（公告编号：2020-047）。

根据交易商协会的《接受注册通知书》（中市协注〔2021〕SCP77号），公司发行

超短期融资券注册金额为16亿元，注册额度自通知书落款之日起2年内有效。 在注册

有效期内，公司可分期发行超短期融资券，发行完成后，通过交易商协会认可的途径

披露发行结果。

近日，公司完成了2021年度第二期超短期融资券（以下简称“本期债券” ） 的

发行，本次发行规模为3亿元人民币，该募集资金已于2021年7月27日到账。 发行结果

如下：

名称

佛燃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

度第二期超短期融资券

简称 21佛燃能源SCP002

代码 012102730 期限 171日

起息日 2021�年7月27日 兑付日 2022年1月14日

计划发行总额 3亿元 实际发行总额 3亿元

发行利率 2.60% 发行价格 100.00元/百元

主承销商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本期债券募集资金用于补充下属子公司流动资金。本期债券发行的相关文件详

见上海清算所网（www.shclearing.com� ）和中国货币网（www.chinamoney.com.cn）。

特此公告。

佛燃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7月28日

证券代码：603619� � � �股票简称：中曼石油 公告编号：2021-044

中曼石油天然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半年度业绩预盈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中曼石油天然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预计2021年半年

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750万元-2,250万元。

2.�公司预计2021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

净利润为1,650万元-2,150万元。

一、本期业绩预告情况

（一）业绩预告期间

2021年1月1日至2021年6月30日。

（二）业绩预告情况

1.经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2021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与上年同期相比，将扭亏为盈，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750万元

-2,250万元。

2.�预计2021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

利润为1,650万元-2,150万元。

（三）本次所预计的业绩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注册会计师也未对公司本期

业绩预告是否适当和审慎出具专项说明。

二、上年同期业绩情况

（一）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2,456.25万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12,692.76万元

（二）每股收益：-0.31元。

三、本期业绩预盈的主要原因

（一）报告期内，随着疫苗逐步量产并投放市场，全球经济复苏进程加快，加

之国际市场宽松政策刺激，航运、旅游等产业消费逐步恢复，市场供需差进一步

缩减甚至供不应求，油价重心明显抬升。 在疫情缓解、油价复苏的环境下，公司海

外工程业务已于1月开始陆续恢复生产，去年因疫情停工项目上半年全部实现复

工复产。

（二）报告期内，布伦特原油累计上涨超48％，WTI原油累计涨幅则超55％，

二者均触及2018年11月以来最高位。 公司温宿项目由试采阶段转入生产阶段,项

目上产开发提速， 呈现量价齐升的局面， 为公司整体收入和业绩带来新的增长

点。

四、风险提示

公司不存在影响业绩预告内容准确性的重大不确定因素。

五、其他说明事项

以上预告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 具体准确的财务数据以公司正式披露的

2021年半年度报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曼石油天然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7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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